
湖南省医疗保障局

关于规范手术机器人辅助操作系统使用和收费行为的通知

湘医保发〔2022〕46 号

各市州医疗保障局，各有关医疗机构：

为进一步规范手术机器人辅助操作系统的使用和医疗服务收费行为，鼓励创新通用技

术的临床应用，充分发挥降本增效提质的积极作用，引导医疗机构合理应用手术机器人技

术，确保医疗服务和收费质价相符。按照中央深改委关于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精神和国

家医疗保障局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管理规范，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临床价值为导向、

以医疗事业发展规律为遵循，坚持公立医疗机构公益属性，坚持技术劳务价值的主体地位，

根据全省摸底调查情况，现就手术机器人辅助操作系统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严格遵守设备使用范围和医疗服务规范。医疗机构应按照设备注册证适用范围和

临床手术使用指征，合理使用手术机器人辅助操作系统，不得超范围和过度使用。

二、明确收费及医保支付政策，规范收费行为。

(一)本通知所称“手术机器人”包括各类冠以类似名义的辅助操作设备、平台、系统

或工具。

(二)医疗机构使用“手术机器人”辅助骨科、头颈外科、胸外科、心外科、普外科、

泌尿外科、血管外科、妇科手术操作，统一作为手术价格项目的“加收项”进行收费，按

照手术项目的基准价格进行一定比例加收，加收标准包含导航定位工具包(包括但不限于基

座、跟踪器、连接器、标定器、引导管、套筒、固定器等)以及“手术机器人”使用过程中

消耗的其他耗材费用。根据“手术机器人”实际发挥的功能，实行分类加收。

1.手术机器人辅助操作系统只发挥手术规划功能的，包括但不限于应用人工智能、增

强现实、混合现实、全息影像、裸眼 3D 等各类数字化、可视化或智能化的创新通用技术，

辅助进行手术规划、术前模拟等，辅助操作价值在手术价格中体现，不另立项收费。远程

提供院际手术规划服务的，按照单学科远程会诊进行收费，不另行加收。

2.手术机器人辅助操作系统只具备和发挥导航定位功能的，每例手术加收 40%，核心

术式价格在每例 5000 元以上的，加收标准按每次 2000 元封顶。



3.手术机器人辅助操作系统属于“采用机器人技术的辅助手术设备和辅助手术系统”

(简称 RA 设备/系统，包括但不限于“达芬奇手术机器人”等手术器械控制系统)，按照对

应开展的手术项目加收。

(1)手术机器人辅助操作系统在医务人员支配下仅完成或参与完成实现手术目标的部

分核心操作步骤(含远程手术操作)的，加收 80%。

(2)手术机器人辅助操作系统在医务人员支配下完成或参与完成实现手术目标的全部

核心操作步骤(含远程手术操作)的，加收 300%。

4.上述加收情形同时发生的，按加收比例最高的情形收费，不得相互叠加收费。

(三)手术机器人辅助操作系统加收费用暂不纳入医保基金支付范围，根据医疗服务项

目保障需求、基金收支情况和承受能力等因素按程序进行调整。

三、加强监测监管，维护患者权益。各级医疗保障部门要协同有关部门加强手术机器

人辅助操作系统使用情况监测，重点关注设备使用和收费政策的匹配情况，防止出现套高

等违规收费行为。医疗机构应在术前履行告知义务，由患者自愿选择使用，严禁擅自提高

收费标准、分解项目或强制服务并收费，切实规范收费行为。

四、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做好医疗服务价格管理工作的通

知》(医保办发〔2022〕16 号)等文件精神，按照技术劳务与物耗分开的原则，通过集中

采购等多种方式降低物耗成本，将大型设备检查治疗项目纳入动态调整范围，持续降低偏

高价格。同时结合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评估结果，充分听取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专业

性意见建议，优先调整手术类等体现技术劳务价值的医疗服务项目价格，理顺医疗服务价

格比价关系。

五、本通知自发文之日起执行，此前相关价格政策与本通知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

附件：修订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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